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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咸宁市崇阳县石
城镇花园村 1 组
义帮猪场、天城镇
蛤蟆石村村委会
猪场和杨四猪场，
阶段性往丹仁庙
水库排放粪污，影
响农田灌溉和饮
水安全。要求公
示水库监测数据。

行政
区域

咸宁市
崇阳县

问题
类型

水

调查核实情况

花园村1组义帮猪场，全称为崇阳县义邦实业有限公司，位于崇阳县天城镇寺前村。天城镇蛤蟆石村村委会猪场，全称为崇阳县裕农牲畜养殖场，位于天城镇
蛤蟆石村5组。杨四猪场，全称为崇阳县海沣种养专业合作社，位于崇阳县天城镇蛤蟆石村5组。
1.关于“阶段性往丹仁庙水库排放粪污”事项
经调查，2022年8月26日，崇阳县义邦实业有限公司在粪肥综合利用过程中技术不规范，导致经管道输送至周边油茶基地的养殖废水溢流至水库上游藕塘（义
邦公司租用），最终经藕塘溢流口排至丹仁庙水库。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崇阳县分局对其处以人民币8万元的罚款（咸环崇罚决字〔2022〕13号），责令其对藕塘
原溢流口进行了封堵、对藕塘予以清淤，同时拆除了周边基地的滴灌管道。
在后期环境监管过程中，未发现崇阳县裕农牲畜养殖场和崇阳县海沣种养专业合作社往丹仁庙水库排放粪污的违法行为，但崇阳县义邦实业有限公司滴灌管
道存在拆除不彻底情况。
信访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2.关于“影响农田灌溉和饮水安全”事项
农田灌溉。2022年8月30日、2023年2月20日、2023年12月1日，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崇阳县分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丹仁庙水库水质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水
库水质均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旱地作物灌溉要求。2024年5月31日，对丹仁庙水库上中下游3个点位进行采样检测，结果显示，水库水
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GB3838-2002）。
信访人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饮水安全。2022年8月，石城镇花园村1组杨姓村民反映家中井水受到污染。经现场核查，杨姓村民家位于丹仁庙水库下游两公里，井水呈微蓝色，有异味，其
周边村民家水井井水清澈、无异味。根据上级关于农村饮用水普及率有关要求，2022年9月，崇阳县政府从石城镇天门观水厂架设管网3800余米，引水至石城
镇花园村1组、2组，目前，2个村组52户村民的饮水问题已得到根本解决。2023年，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崇阳县分局对丹仁庙水库下游石城镇花园村1组杨家7
个地下井水采样检测，26个检测项目均符合《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14848-2017）Ⅲ类标准限值。
信访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3.关于“公示水库监测数据”事项
水质检测情况已于6月1日在崇阳县人民政府网上进行公示（http://www.chongyang.gov.cn/xxgk/xxgkml/gysyjs/hjbh/hjzljcxx/202406/t20240601_
36059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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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实

属实

办结目标

严 格 按 照
县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委
员会《关于
建 立 崇 阳
县 畜 禽 规
模 养 殖 场

“ 五 方 包
保”机制的
通 知 》要
求，督促各
职 能 部 门
履职尽责，
共 同 推 动
崇 阳 县 畜
禽 养 殖 业
绿色发展。

处理和整改情况

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崇阳县分局督促崇阳县义邦实业
有限公司立即对已截断但未彻底拆除的滴灌管道进
行全部拆除并清理。同时，通过召开“湾子夜话”、村
公务公开栏公开、下沉走访等方式，让周边村民及时
知晓整改进展情况，积极做好与周边村民的沟通协
调，争取周边村民的理解和支持。
下一步，崇阳县将严格按照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
《关于建立崇阳县畜禽规模养殖场“五方包保”机制
的通知》要求，督促各职能部门履职尽责，共同推动
崇阳县畜禽养殖业绿色发展。
1.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崇阳县分局将强化规模以上畜
禽养殖场监管，不定期组织开展全面排查和专项检
查，对规模以上畜禽养殖粪污偷排、漏排、直排造成
环境污染等违法行为进行严肃查处，督促经营业主
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2.崇阳县农业农村局强化畜禽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
用管理指导服务，加大粪肥还田宣传力度，积极开展
畜禽养殖粪污处理工艺、畜禽粪肥还田利用模式宣
传培训工作，落实绿色种养循环项目奖惩制度，有效
提升养殖户规范养殖意识，提高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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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咸宁市嘉鱼县石矶头村2
组前湾村：1.村内河道边
建筑垃圾随意堆放。2.村
委会对面的河道被截流，
用建筑垃圾填河铺路，是
为了建设800KV特高压
输电工程。3.该工程搭建
的铁塔在信访人房子后
面 20米内（不知道是否
符合国家对特高压输电
线建设的有关要求），且
对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造成极大限制，如：不能
动土、不得使用煤气罐，等
等；更严重的是辐射对村
民身体健康有很大损害，
并且噪音扰民。4.建设铁
塔时，将信访人房屋后的
200多颗树全部砍伐。

咸宁市嘉鱼县潘家湾畈
湖工业园的湖北探寻涂
料科技有限公司经常在
夜间 3 点至早上 8 点生
产，生产时废水直排。

咸宁市通城县大坪乡沙
口村杭瑞陶瓷厂、亚细亚
陶瓷厂：1脱硫设施运行
不正常。2.烧煤导致碳排
放量很大，废气直排，希
望能煤改气。3.污水处理
池未加盖子，下雨时容易
溢池。

咸宁市通山县黄沙镇泉
塘村4组有25家养猪场，
利用渗井、渗坑、地下缝
隙偷排养殖粪水，渗透流
入地下河，导致地下水严
重污染，涵洞涌出的泉水
变黑，并带有刺鼻的气
味，有毒废水毒死养殖
鱼。

咸宁市通山县境内很多
养猪场养殖废水直排富
水水库，导致水库水质受
到很大污染，影响周边居
民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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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
嘉鱼县

咸宁市
嘉鱼县

咸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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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县

咸宁市
通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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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关于“村内河道边建筑垃圾随意堆放”问题
经调查，建筑垃圾实为金上∽湖北±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建设工程拆迁房屋产生的砖渣。现场发现两处有砖渣填埋点，一处位于石矶头村二组村民李某屋后，约
10平方米；第二处位于河道边村集体用地，约10平方米。两处填埋区均经过村集体和村民同意。
2.关于“村委会对面的河道被截流，用建筑垃圾填河铺路，是为了建设800KV特高压输电工程”问题
经调查，金上∽湖北±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建设过程中，原有的道路无法支持施工用重车通过，项目施工方为了施工车辆安全进出，修建了临时施工便道。
经村民代表会议一致同意修建，在输电工程完工后恢复原状。
3.关于“该工程搭建的铁塔在信访人房子后面20米内（不知道是否符合国家对特高压输电线建设的有关要求），且对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造成极大限制，如：不能动
土、不得使用煤气罐，等等；更严重的是辐射对村民身体健康有很大损害，并且噪音扰民”问题
金上∽湖北±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设计塔全高229.2米，呼高227米，电压±800kV。根据《±800kV直流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790-2013）表
13.0.4-3，导线与建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距离为7米。信访人房屋与线路边导线之间最小水平距离21.7米，大于技术规范最小水平距离7米的要求。经查阅项目环
评报告书表6-85，直流线路沿线环境敏感目标预测结果:咸宁市嘉鱼县鱼岳镇石矶头村二组最近距离10米，合成电场强度11.36KV/m，符合《直流输电工程合成电场限
值及其监测方法》（GB39220—2020）要求的合成电场强度E95限值25kV/m、E80限值15kV/m的标准。2022年7月，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委托生态环境部核与
辐射安全中心对“金上∽湖北±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合成电场强度E95的限值0.03kV/m，E80的限值0.03kV/m，标准符合《直流
输电工程合成电场限值及其监测方法》（GB39220—2020）要求的合成电场强度E95限值25kV/m、E80限值15kV/m的标准；噪声值昼间48dB(A)、夜间42dB(A)，
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昼间55dB(A)、夜间45dB(A)标准要求。
根据《湖北省电力设施建设与保护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在架空线路保护区内没有“不能动土、不得使用煤气罐”等要求。
4.关于“建设铁塔时，将信访人房屋后的200多颗树全部砍伐”问题
经调查，村民李德保家房屋后200多棵树在金上∽湖北±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建设范围内，经村委会协调，于2024年4月6日将200多棵树补偿款13540元
支付给李某保个人账户。

2024年5月31日，嘉鱼县政府副县长带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开展现场调查。
1.关于湖北探寻公司“经常在夜间3点至早上8点生产”问题
（1）经现场查看车间及仓库，厂区内2#甲类车间油漆生产线已基本安装完成，其他车间未安装设备，1#丙类仓库存有5t原材料及金属包装物，车间现场未发现生产
痕迹。
（2）武汉新港潘湾工业园于2022年实行园区封闭化管理，对进出园区货物车辆均进行检查登记。经查看园区出入登记本，卡口记录，探寻公司进出的物料只有空桶
运输车辆进入园区，物料出园的记录，未发现有原料进入园区的情况。
（3）武汉新港潘湾工业园服务中心按照联企干部包保制度，每日不定期（白天和夜间）下沉联点企业开展巡查检查，综合整治期间，县专班办公室多次组织突击夜查
行动，突击检查次数达到30余次，其中凌晨5点检查2次，半夜巡查10余次，均未发现该企业有生产及排放生产废水情况。2024年5月16日至现在，县整治专班办
公室组织6个专班轮班每天对化工园区开展夜查行动，截止目前，未发现湖北探寻公司有擅自生产情况。
（4）经调取湖北探寻公司用电情况，2022年5月至2024年4月总计用电569042度，平均每月用电22761.68度，平均每日用电758.72度。2023年月平均用电21617
度，日平均用电720.56度，2024年月平均用电14990.4，日平均用电500度。
企业用电主要有生活用电、排涝用电、办公用电。经用电分析湖北探寻公司每日正常用电在820度左右。5月31日，现场调查时供电公司提供该公司日用电量为660
度，符合企业停产状态的用电量。湖北探寻公司正常生产日均用电量在1万-1.2万度左右，若晚上3点至早上8点生产用电至少在5000度左右。
2.关于“生产时废水直排”问题
湖北探寻公司主要从事涂料和树脂生产，根据环评报告内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分析，该项目生产过程主要产污为噪声、挥发性有机废气、滤布、粉尘等。经调取湖北
探寻公司2022年5月17日至2024年4月30日用水量，显示总用水量10010吨，月平均用水量400吨水，主要是厂内住宿人员生活用水、装修用水、绿化用水，人均日用
水量0.74吨。湖北探寻公司地处园区地势低洼处，厂区内部雨水管网尚未接入园区雨水管网，暴雨期间厂区内部形成积水，最高达到50公分左右。现场检查发现，厂区
在建的消防水池及施工坑内积存有雨水，企业动用2台抽水泵正在排向厂外。
因湖北探寻公司生活污水未接入园区污水管网，在经厂内化粪池处理后与厂区雨水管网进行混合。该公司存在生活污水、雨水排放园区外部环境的情况，信访人反
映的废水直排问题属实。

1.信访人反映的“脱硫设施运行不正常”现场核查情况
现场检查时，湖北杭瑞陶瓷有限责任公司、湖北亚细亚陶瓷有限公司正常生产，脱硫设施运行正常，废气排放在线监控设施运行正常，废气排放口排放废气颜色正
常。查阅脱硫设施运行台账记录，2家陶瓷企业脱硫设施运行维护岗位实行每日2人轮岗上班，保证24小时有人在岗，在岗员工每小时手工记录1次脱硫设施循环
池pH值、石灰用量、循环泵电流频率数据和排放口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排放浓度数值情况。现场检查时，查看了2家企业2024年度上半年在线
监控历史数据、自行监测报告，大气污染物排放未超过国家标准。信访人反映的“脱硫设施运行不正常”情况不属实。
2.信访人反映的“烧煤导致碳排放量很大，废气直排”现场核查情况
湖北杭瑞陶瓷有限责任公司、湖北亚细亚陶瓷有限公司采用煤作为燃料，按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要求的建设内容建设了煤气发生炉、水煤浆炉，煤气发生炉和水煤
浆炉尾气通过密闭管道收集至除尘、脱硫设施处理后高空排放。2家陶瓷企业均纳入湖北省碳排放权交易管理重点排放单位，按《湖北省2022年碳排放权配额分配
方案》，2022年度发放湖北杭瑞陶瓷有限责任公司碳排放配额200237吨，核查2022年度实际排放183587吨；发放湖北亚细亚陶瓷有限公司碳排放配额153818
吨，核查2022年度实际排放153689吨（2023年度碳排放量由省生态环境厅委托第三方公司核查完毕，数据正在统计中），两家陶瓷企业强化碳减排措施，实现年度
实际碳排放量盈余充分（湖北杭瑞陶瓷有限责任公司盈余16650吨，湖北亚细亚陶瓷有限公司盈余129吨），均低于省生态环境厅核定发放碳配额，按要求完成年度
碳排放履约。信访人反映的“烧煤导致碳排放量很大”情况属实，“废气直排”情况不属实。
3.信访人反映的“污水处理池未加盖子，下雨时容易溢池”现场核查情况
湖北杭瑞陶瓷有限责任公司、湖北亚细亚陶瓷有限公司生产废水污水处理站废水经多级沉淀后循环利用，环评报告、验收监测报告均未对污水处理站沉淀池提出加
盖、搭棚等防雨要求。现场检查2家陶瓷企业的沉淀池均是露天沉淀池，湖北杭瑞陶瓷有限责任公司污水处理站沉淀池与厂区地面齐平（沉淀池液面距厂区地面20
厘米），雨天时存在小部分雨水流入沉淀池现象。湖北亚细亚陶瓷有限公司1、2、3号生产线配套的污水处理站沉淀池建有高出厂区地面60厘米围堰，但污水收集沟
与地面齐平，雨天时存在小部分雨水流入污水收集沟的现象，4号生产线配套建设的污水处理站沉淀池与厂区地面齐平（沉淀池液面距厂区地面20厘米），雨天时存
在小部分雨水流入沉淀池的现象。现场查看污水处理站区域地形，雨天大部分雨水能够由该区域雨水沟排出，小部分进入污水处理系统，在极端暴雨天气情况下存
在污水处理系统溢池的风险隐患，信访人反映的“污水处理池未加盖子，下雨时容易溢池”情况属实。

该信访件与D3HB202405160065件、X3HB202405180035件、D3HB202405230025件为同一内容信访件，5月19日、20日，通山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县长带
领县相关单位负责人对信访事项开展了两轮现场核查。
5月22日，咸宁市政府副市长带领市直有关部门现场核查通山涌泉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有关情况，通山县委书记及县政府相关领导一同前往现场进行了实地核
查，并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判和部署处置工作。
5月24日、6月2日，通山县农业农村局、县水利和湖泊局、市生态环境局通山县分局、黄沙铺镇政府等单位对该信访事项再次进行调查核实。
1.2021年1月至2024年2月涌泉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历史投诉问题的处置情况
2021年1月22日，信访人曾经反映通山涌泉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取水口水质恶化导致养殖的中华鲟部分死亡。市生态环境局通山县分局立即安排执法人员进
行了现场调查，并于2021年1月24日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通山涌泉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取水口和养殖塘水进行了采样监测，同时组织人员对通山涌泉生态种
养殖专业合作社上游的排污单位进行了排查，未发现任何涉水工业企业。根据2021年1月25日检测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该两处水样内挥发酚浓度分别为0.23㎎/L、0.2㎎/L，《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中挥发酚≤0.005㎎/L。对照检测结果，根据通山涌泉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业主提供的信息，市生
态环境局通山县分局执法人员对上游约10公里的通山县金康生态养殖基地进行了检查。经核查，该养殖基地于2014年建成投产，办理了环评手续，建有500立方
集污池和300立方沼气池2个，养殖粪污经沼气池发酵处理后作为有机肥料供给周边村民田地施肥，建有粪污处理台账。现场检查时，该养殖场因管道堵塞导致约
2立方沼液漏排至干河床，经过两日观察对比，未发现堆积在河床的沼液有渗漏现象，且未发现养殖粪污有直排、偷排现象。根据通山县金康生态养殖基地提供的
2021年1月29日检测报告，该养殖场集污池沼液内挥发酚浓度为3.55㎎/L（《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中挥发酚≤0.005㎎/L）。对比通山涌
泉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取水口水样和通山县金康生态养殖基地化粪池沼液两份监测报告，虽然通山县金康生态养殖基地化粪池沼液中氰化物和挥发酚指标偏
高，但其他浓度较高的石油类、总磷、氟化物、氨氮等污染物在通山涌泉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取水口水样中并无明显体现。
2021年3月，咸宁市生态环境局通山县分局聘请了研究机构进行了排查溯源，因地下水涉及范围广，溯源难度大，省环科院未能提供相关结论。
继2021年3月后，市生态环境局通山县分局切实履行巡查监管职责，对通山涌泉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周边的规模以上、规模以下的养殖场开展了多次巡查，对巡
查过程中发现的2家粪污渗排问题均进行了查处（通山县园梦园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和通山友鑫养殖场），也对养殖场周边河流水质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为水质达
标，同时市生态环境局通山县分局对通山涌泉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取水口也进行了多次采样检测，检测报告数据正常。
2024年2月5日，市生态环境局通山县分局接到通山涌泉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投诉有鲟鱼死亡的情况，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对梅田河流域周边养殖场进行了现场
检查，均未发现直排养殖粪污和工业污水问题。同时，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通山涌泉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取水口、排水口及梅田河五个点位进行了取样检测，
检测数据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2.关于咸宁市通山镇黄沙镇泉塘村4组有25家养猪场，利用渗井、渗坑、地下缝隙偷排养殖粪水，渗透流入地下河问题
经核查，涌泉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在通山辖区内地表水上游为梅田河流域，汇入王英河，流域周边有4家规模养殖场和2家规模以下养殖场。4家规模养殖场分
别是，通山县金康生态养殖基地，位于黄沙铺镇下陈村，养猪规模2200头（现存栏生猪1000头），配套建有养殖废弃物集污池800立方米，养殖废弃物采用农牧结合
方式处置并建立台账；通山县园梦园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位于通山县黄沙铺镇梅田村，养猪规模550头（现存栏240头），建有集污池260立方米，养殖废弃物采用农
牧结合方式处置并建立台账；通山县兴江养殖场，养猪规模700头（现存栏146头），建有集污池500立方米，养殖废弃物采用农牧结合方式处置并建立台账；通山县
康熙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养猪规模3000头（现处于空栏状态），建有集污池1500立方米，养殖废弃物采用农牧结合方式处置并建立台账。这4家规模以上的养殖场
均建有粪污处理设施，粪污综合利用。两家规模以下养殖场是阮某才猪场、宋某兵猪场，现分别存栏牲猪130头、110头，都建有集污池，粪污实行综合利用。检查中
未发现养殖粪污利用渗井、渗坑、地下缝隙偷排养殖粪水，渗透流入地下河问题。
信访人反映“泉塘村4组有25家养猪场，利用渗井、渗坑、地下缝隙偷排养殖粪水，渗透流入地下河”的事项不属实。
3.关于渗透流入地下河，导致地下水严重污染，涵洞涌出的泉水变黑，并带有刺鼻的气味，有毒废水毒死养殖鱼的问题
经核查，通山涌泉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在泉塘村利用本地优质山泉水流道养殖中华鲟，使用的是从涵洞涌出的泉水，现场查看，水流清澈，没有变黑，无刺鼻气
味。从市生态环境局通山县分局5月28日委托第三方公司对水质进行检测的情况看，检测报告（慧测检字〔2024〕703号）显示涵洞涌出的泉水水质达到《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3838-2022）中Ⅲ类标准。关于信访人反映“有毒废水毒死养殖鱼”，因信访人未提供鲟鱼死亡原因分析报告，无法对死鱼进行解剖分析，故无法确
定鱼死亡原因。但2012年至2024年有2次部分养殖鲟鱼死亡情况属实。信访件反映的情况属实

6月1日，通山县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和属地乡镇对富水水库流域内95家规模养猪场进行逐一核查；6月3日，通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再次组织相关部门现场进
行了核查。
1.关于“通山县境内很多养猪场养殖废水直排富水水库，导致水库水质受到很大污染”问题
目前，已发现慈口家和养殖、富有凤尾种养殖等3家养猪场存在粪污综合利用不规范，养殖污水渗漏污染环境的问题。反映“通山县境内很多养猪场养殖废水直排
富水水库，导致水库水质受到很大污染”的情况属实。
2.关于“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用水”问题
近几年来，从富水水库国控断面监测平台数据显示，富水水库水质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22）中Ⅲ类以上标准。2个乡镇3个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均达到饮用水标准。但也存在畜禽养殖粪污综合利用后产生面源污染和养殖粪污漏排至富水水库的现象，这些现象给周边居民生活带来了影响。反映问题
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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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2024年5月31日，嘉鱼县副县长带领相关部门
负责人到现场核查，根据核查情况提出以下整改
措施：
1.加强施工现场管控。鱼岳镇政府、石矶头村、县
供电公司督促施工方落实项目建设工程管理制
度，杜绝建筑垃圾随意堆放；采取有效防尘、降噪
措施，减少对周边居民影响；在项目工程完工后
恢复河道原状。
2.加强政策宣传，做到信息公开透明。责成鱼岳
镇政府、嘉鱼供电公司、石矶头村委会、项目建设
方等单位正确宣传国家电力建设政策，把政策依
据讲清讲透，在醒目位置进行公开公示。
3.加强沟通疏导，落实信访包保化解矛盾纠纷。责
成鱼岳镇政府落实信访人包保制度，分类解决群
众诉求：一是对心存疑虑的村民耐心做好解释工
作；二是对诉求合理的群众尽快采取措施解决群
众诉求；三是对诉求不合理的积极引导法律途径
进行解决；四是对存在生活困难的进行帮扶到
位。

1.主动化解隐患。湖北探寻公司为了避免违规生
产和偷排的嫌疑，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主动向电力
部门申请停用生产区域设备设施用电，保留生活
用电。
2.加强巡查检查。持续做好在产企业和停产企业
的监管工作，坚持线下巡查检查和线上监测监
控，严防严控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3.完善基础设施。坚持问题导向、夯实基础，补短
板、强弱项，持续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完
善道路和管网建设，优化提升园区环境治理水
平。
4.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嘉鱼分局、县应急局和园区
服务中心举一反三，对园区企业进行全面排查整
治，不定期检测园区雨污水指标，确保达标排放。

1.针对信访人提出“希望能煤改气”的诉求，由于
通城县天然气基础设施薄弱，目前2家陶瓷企业
所在乡镇无天然气管道，短期内无“煤改气”条
件。通城县将按国家政策及上级部门统一部署
安排，积极推进调整能源结构工作，在条件成熟
时鼓励企业弃煤采用清洁能源。
2.针对2024年5月31日现场检查发现2家陶瓷
企业污水处理站区域雨污分流不完善问题，咸宁
市生态环境局通城县分局现场要求湖北杭瑞陶
瓷有限责任公司在污水处理站沉淀池周边建设
60厘米高围堰，湖北亚细亚陶瓷有限公司在4号
线污水处理站沉淀池周边和1、2、3号线污水收
集沟建设60厘米高围堰，目前，2家陶瓷企业已
安排工人开始围堰建设工作，计划于2024年6月
10日前完成整改。
3.通城县将加强对2家陶瓷企业的巡查监管，督办
雨污分流问题整改完成，督促企业切实履行生态
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正常运行污染治理设施，保障
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同时做好周边群众的宣传
引导工作，积极回应群众诉求，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

经核实，该信访投诉有关事项证据不足，为了用
事实回应投诉人，下一步，将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工作：一是做好调查溯源。委托专业机构对涌泉
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厂取水口周边的地
下水进行溯源，对地下水源水系水质进行全面检
测分析，是否存在被污染的问题（正在开展相关
工作）。二是做好巡查监管。对涌泉生态种养殖
专业合作社取水处周边养殖厂进行全方位巡查
监管，通过“双随机”“明察暗访”“在线监控（已完
成安装3家）”等手段，对梅田片区养殖场和涉水
企业进行全覆盖巡查监管，确保企业履行环保主
体责任，保障水环境安全；三是由通山县行政主
管部门（通山县农业农村局）指导涌泉生态种养
殖专业合作社建立养殖应急水源，改变粗放式的
养殖方式，有效改善养殖条件，做好死鱼病理分
析，查明鱼的死因，指导该合作社建设取水口和
排水口监控设施设备；四是向涌泉生态种养殖专
业合作社做好政策宣传，通过沟通交流，争取该
合作社对环保工作的理解和信任。同时，积极劝
导该合作社主动做好养殖风险防范，科学规范开
展养殖，规避不确定风险所带来的损失。

通山县委县政府已组建工作专班，正在对富水水
库周边养殖场进行全面排查整治，对排查出来的
问题，将从四个方面进行整改。一是实行“一场
一册”整治。按照问题类别建立问题清单，督导
业主限期整改到位。二是建立常态化监管执法
机制。常态化组织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加大巡查
频次，加大打击力度，该立案的立案到位，该关闭
的关闭到位，提高环境违法成本，遏制生态环境
违法行为的发生。三是推行科学养殖技术。严
格落实“三区三线”规定，实行联审联批机制，推
进“四方包保”机制的落实，进行源头把关，促进
畜禽养殖业规范化发展。同时，大力推广使用有
机肥，扩大环境承载能力，实现农业生态系统良
性循环，切实提升粪污综合利用率，确保环境安
全。四是强化宣传引导。利用微信公众号、屋场
会等多种形式开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及相关法
律知识的宣传，切实增强广大养殖户和群众的环
保意识，明确养殖户义务和责任，使治污成为自
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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